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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本府環境保護局107年5月11日北市環綜字第1073219340

0號函辦理。

二、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轉知所屬會員，倘有旨揭申請案件請

依檢核表內容逕為查核，並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施

行細則等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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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5月 2日版 

臺北市高樓建築都審變更 

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變更檢核表 

書件名稱：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開發單位：                  

項次 申請變更內容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及頁次 

1   

2   

3 
(表格不足處，請自行增列) 

 

❈是否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變更 否  是   (填是者，請接續填答下列項目) 

檢核項目 符合 

1. 申請變更內容是否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

行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應提備查文件各款

情形。 

開發基地內非環境保護設施局部調整

位置。 

不立即改善有發生災害之虞或屬災害

復原重建。 

其他法規容許誤差範圍內之變更。(須

由該法規主管機關認定) 

依據環境保護法規之修正，執行公告之

檢驗或監測方法。 

在原有開發基地範圍內，計畫產能或規

模降低。 

提升環境保護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未涉及環境保護

事項或變更內容對環境品質維護不生負

面影響。 

2. 申請變更內容是否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

行細則」第 37 條應提變更內容對照表各款

情形。 

開發基地內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置或

功能。但不涉及改變承受水體或處理等級

效率。 



既有設備改變製程、汰舊換新或更換低

能耗、低污染排放量設備，而產能不變或

產能提升未達百分之十，且污染總量未增

加。 

環境監測計畫變更。 

因開發行為規模降低、環境敏感區位劃

定變更、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相關法令之

修正，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對環境影響輕微。 

3. 申請變更是否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

則」第 38 條各款情形須重新辦理環境影響

評估。 

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

十以上者。 

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

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

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者。 

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者。 

計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然、

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影響之虞環

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者。 

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者。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4. 其他  

自評變更環評書件類型： 

          備查文件       變更內容對照表 

自評變更環評書件類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備註： 

1. 本表僅適用高樓建築開發行為之環評案件。 

2. 如涉及變更環評書件，請於都市設計審定後，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及施

行細則第37條之1規定辦理，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本局核准。 

 

 

 

請蓋開發單位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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